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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西鄉民代表會  編印 
 

雲 林 縣 臺 西 鄉 民 代 表 會 

第 2 2 屆 第 8 次 臨 時 大 會 

議 事 錄 

      會議期間：113年 4月 11 日至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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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8 次臨時大會程序 

 

一、大會開始 

二、全體肅立 

三、主席就位 

四、唱國歌 

五、向國旗暨  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六、主席恭讀  國父遺囑 

七、主席致開會詞 

八、輔導員致詞 

九、來賓致詞 

十、秘書報告上次大會以來代表之動態及本次會出缺人數 

十一、主席宣告開會 

十二、預備會議 

(一)代表抽籤決定席次 

(二)秘書報告議事日程序 

(三)秘書朗讀上次大會議事錄並諮議出席代表 

(四)主席報告上次大會議決案處理情形 

(五)討論事項 

十三、討論提案 

(一)提案 

(二)臨時動議 

十四、主席諮議本次大會議決案 

十五、主席致閉會詞 

十六、輔導員致詞 

十七、鄉長致詞 

十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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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8 次臨時大會開會紀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2屆第 8次臨時會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1 日至 4 月 15 日 

二、地    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代表動態：原核定代表名額 11 名 

現有代表名額 10名 

四、出席人員：○1 林天祥○2 吳 一平○3 吳花環○4 丁秋𡍼𡍼○5 趙育祥  

○6E

A吳俊德 A○7E

A林清鋒 A○8E

A林敵虎 A○9 E

A戴勇男 A○10 E

A林勝山 

A○11E

A陳文求  詳如簽到表 

五、缺席人員：無 

六、輔導員、來賓、旁聽：如簽到簿 

七、列席人員：臺西鄉公所 

鄉長李文來 秘書林彥志 建設課長丁偉鵬 民政課長

余偉立 社會課長黃美燕 農業課長林裕迪 財政課長

方明郎 人事主任賴妤珊 政風主任郭榮文 主計主任

洪嘉鳳 幼兒園長吳瑋玲 清潔隊長姚憲文 殯葬宗教

管理所長吳曉菁 

八、主    席：主席林天祥 

九、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十、閉會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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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會議 
 

 

 

 

 

 

 

 



6 
 

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8 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2屆第 8次臨時會，預備會議 第一次會議 

113 年 4 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 11時 00 分至 11 時 10 分 

二、地    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1 林天祥○2 吳一平○3 吳花環○4 丁秋𡍼𡍼○5 趙育祥 

○6E

A吳俊德 A○7E

A林清鋒 A○8 E

A林敵虎 A○9 E

A戴勇男 A○10 E

A林勝山 

A○11E

A陳文求  詳如簽到表 

四、列席人員：臺西鄉公所 

鄉長李文來 秘書林彥志 建設課長丁偉鵬 民政課長

余偉立 社會課長黃美燕 農業課長林裕迪 財政課長

方明郎 人事主任賴妤珊 政風主任郭榮文 主計主任

洪嘉鳳 幼兒園長吳瑋玲 清潔隊長姚憲文 殯葬宗教

管理所長吳曉菁 

五、主    席：主席林天祥 

六、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七、開幕典禮： 

王組員秀芳：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8次臨時會大會

開始，請全體肅立請主席就位，向國旗暨國父遺

像行三鞠躬禮，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請復

位。 

八、預備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8次臨時會，時 間：

113 年 4 月 11 日（星期四）第 1次會議，現在代表

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林主席天祥：位代表同仁、林秘書、各課室主管大家好，現在代

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會議開始，請秘書宣

讀議程。 

 

 



7 
 

   報告議事日程： 

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8 次臨時大會議事日程表 

                       

    星     會   議   時  

                       間     

  日      期    次        

期              程    

上午 9時~中午 12時 下午 2時~下午 5時 

113年 4月 11日 四 １ 

一、代表報到。 

二、預備會議。 

    報告議事日程 

三、開幕典禮。 

四、報告及討論事項。 

113年 4月 12日 五 2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報告上次會決議案執行情形。 

三、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認養自治條

例」乙案一～二讀會。 

四、審議一般議案。 

113年 4月 15日 一 3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認養自治條

例」乙案三讀會。 

三、審議一般議案。 

四、臨時動議。 

五、閉  會。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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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秘書俊嵩：大會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公所林秘書、各課室主

管大家好，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8 次臨

時會議事議程； 

第一次議程；113 年 4 月 11日（星期四），會次：1、 

      議程：一、代表報到。 

            二、預備會議(報告議事日程) 。 

            三、開幕典禮。 

            四、報告及討論事項。 

第二次議程；113年4月12日（星期五），會次：2、 

      議程：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報告上次會決議案執行情形。 

            三、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認養自治條例」乙  

案一～二讀會。 

            四、審議一般議案。 

第三次議程；113年4月15日（星期一），會次：3、 

      議程：一、宣讀會議紀錄。 

         二、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認養自治條例」乙

案三讀會。 

            三、審議一般議案。 

            四、臨時動議。 

            五、閉會。以上報告。 
九、主席致詞： 

  林主席天祥：今天是 113 年 4 月 11 日(星期四)這次臨時會第 1 次

會議也是本次會議，開幕及預備會，請問各位代表同

仁對本次議程是不是有意見？ 

  林主席天祥：針對本次會議議程，各位代表同仁哪無意見就照議程  

進行，散會。 

十、散會：113年 4 月 11日上午 11 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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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大會議決案執行情形  

報告及議事錄確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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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大會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案

號 次 
議 決 案 內 容 及 提 案 人 執 行 情 形 備 註 

1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雲林縣臺西鄉各村

自治事務及基層建設工作」案，經

費為 30 萬元整，因本所無編列是項

預算，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請

審議。 

照 原 案 通 過 

主席報

告並無

錯誤無

人異議 

2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鄉內公共建設新建、

維修保養等工程」案，經費為

8,000,000 元整，因本所無編列是項

預算，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請

審議。 

照 原 案 通 過 

主席報

告並無

錯誤無

人異議 

3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 113 年度「復康巴士

營運」案，經費為 780,000
元整，因本所無編列是項預

算，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請審議。 

照 原 案 通 過 

主席報

告並無

錯誤無

人異議 

4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 113 年度「新生兒金

讚」案，經費為 1,050,000 元

整，因本所無編列是項預

算，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請審議。 

照 原 案 通 過 

主席報

告並無

錯誤無

人異議 

5 

提案人：臺西鄉公所 
案由：為辦理「雲林縣臺西鄉公所

村辦公處環境清潔維護」乙

案，經費為 720,000 元整，因

本所無編列是項預算，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請審議。 

照 原 案 通 過 

主席報

告並無

錯誤無

人異議 

林秘書俊嵩：報告上次(第 22屆第 7 次臨時會)大會議決案執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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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報告及議事錄確認情形： 
一、 第 7 次臨時會議決案執行情形；第 1 號議案部份，

本會於 113 年 4 月 10 日臺鄉代議字第 1130100036

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案，第 2 號議案部份，本會於

113年 4月 10日臺鄉代議字第 1130100037號函送臺

西鄉公所在案，第 3 號議案部份，本會於 113 年 4

月 10 日臺鄉代議字第 1130100038 號函送臺西鄉公

所在案，第 4 號議案部份，本會於 113 年 4月 10日

臺鄉代議字第 1130100039 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案，

第 5 號議案部份，本會於 113年 4 月 10 日臺鄉代議

字第 1130100040號函送臺西鄉公所在案。 

二、 各位代表先進針對上述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本會

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議事錄，如附件書面資料，本

會已分送各代表先進及公所在卷。請主席徵詢出席

代表是否同意不用予宣讀?以上報告。 

  林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針對秘書宣讀的議決案，執行情形

報告，有無意見？ 

      眾代表：沒有。 

   林主席天祥：哪沒有意見，本席宣讀「認可」通過，我們繼續下

一個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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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討論及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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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8 次臨時大會議決案 

號 別 第 1 號議案 類 別 建設 

案 由 
茲提制定「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認養自治條例」乙案，

請審議。 

理 由 

一、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臺西鄉民

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辦理。 

二、為鼓勵民眾與企業團體參與地方建設認養路燈維護

費，以減輕財政負擔，爰制定「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

燈認養自治條例」。 

辦 法 
「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認養自治條例」經貴會審議通過

後，函報雲林縣政府備查。 

議 決 

一、原第五條：條號不變，條文內容修正為： 

認養經費由本所統籌收費入庫以納入預算方式統籌路 

燈維護裝設及繳納電費。 

繳納後由本所出具收據供認養者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列報費用或列舉扣除所得額減免稅捐。 

二、原第五條：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起施行。條號修正為

第六條。 

三、本案，依照二讀會修正內容，三讀審議通過。 
議決情形：  

林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哪無意見，本案，依照二讀會修正內容，

三讀審議通過。 
議  決： 

一、原第五條：條號不變，條文內容修正為： 

認養經費由本所統籌收費入庫以納入預算方式統籌路燈維護裝

設及繳納電費。 

繳納後由本所出具收據供認養者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列報費用   

或列舉扣除所得額減免稅捐。 

二、原第五條：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起施行。條號修正為第六條。 

三、本案，依照二讀會修正內容，三讀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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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8 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2屆第 8次臨時會第二次會議 

113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1時 00 分至 11 時 25 分 

二、地    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 ○1 林天祥○2 吳一平○3 吳花環○4 丁秋𡍼𡍼○5 趙育祥 

○6E

A吳俊德 A○7E

A林清鋒 A○8 E

A林敵虎 A○9 E

A戴勇男 A○10 E

A林勝山 

A○11E

A陳文求  詳如簽到表 

四、列席人員：臺西鄉公所 

鄉長李文來 秘書林彥志 建設課長丁偉鵬 民政課長

余偉立 社會課長黃美燕 農業課長林裕迪 財政課長

方明郎 人事主任賴妤珊 政風主任郭榮文 主計主任

呂美毅 幼兒園長林雅芬 清潔隊長姚憲文 殯葬宗教

管理所長吳曉菁 

五、主    席：林主席天祥 

六、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七、第二次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8 次臨時會，時

間：113 年 4 月 11（星期四）第 1次會議，現在出

席人數，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林主席天祥：本會吳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公所林秘書、各課

室主管大家好，現在代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會議開始，請秘書宣讀會議記錄。 

    林秘書俊嵩：本會林主席、吳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林秘書、

各課室主管大家好，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8次臨時會時間；113年 4月 11 日（星期四）

第 1 次會議，當日因為是本次會議預備會，經各位

代表先進確認本次會期議程，無意見，照議程進

行。 

    各位代表先進針對第 7次臨時會議事錄，因為時間

較趕，本會會在下一次會期提供給各位代表先進，

以上報告。 

    林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針對秘書宣讀會議記錄，有無意見？

哪沒有意見，繼續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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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秘書俊嵩：審議一般議案，審議第 1號議案，提案人：台西鄉

公所。 

          類別：建設。 

          案由：茲提制定「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認養自治條例」

乙案，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7條第 1項第 6 款、臺西 鄉民

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6款辦理。 

            二、為鼓勵民眾與企業團體參與地方建設認養路燈維護

費，以減輕財政負擔，爰制定「雲林縣臺西鄉公有

路燈認養自治條例」。 

          辦法：「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認養自治條例」經貴會審

議通過後，函報雲林縣政府備查。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路燈認養自治條例(草案) 

         第一條：為鼓勵民眾及企業團體參與地方建設認養路燈電費

及維護費，使鄉內路燈得以永續照明，維護鄉民生

命財產安全，提昇鄉民生活品質，特訂定本自治條

例。 

         第二條：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雲林縣臺西鄉公所(以下

簡稱本所)。 

         第三條：認養方式及辦法如下： 

                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個人得填具申請書向本所  

申請 

                認養公有路燈，經審查同意後通知申請人繳納認養

費用。 

                認養公有路燈以盞為單位，由認養者指定之，認養     

者未指定者，由本所代為指定。 

           公有路燈認養費用為每盞每年新臺幣壹仟元整，雙  

燈式路燈以二盞計算，認養者應一次繳清認養期間

費用，由本所開立收據予認養者收執。 

        第四條：本所得依認養者意願，於認養標的適當位置標示認 

養銘牌，以表彰其熱心公益之精神。 

           前項銘牌標示方式及規格，由本所定之。 

         第五條：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起施行。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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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針對「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認養自

治條例」一讀，請踴躍提出意見。 

     趙代表育祥：主席、鄉長、兩位秘書、各課室主管、代表同仁大

家早，針對我們認養自治條例，其實各鄉鎮都有，

那我們也是針對內容部份去做增修減，那認養路證

的電費跟維護費的部份，是不是可以加上增設路燈

或者是相關養護二讀的部份，原則上也是等一下內

容部份做增減，謝謝！ 

     林主席天祥：還有其他意見嗎？各位代表同仁哪無意見，繼續議

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1 號議案，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

認養自治條例」乙案二讀，提案人：台西鄉公所 

          類別：建設。 

          案由：茲提制定「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認養自治條例」

乙案，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7條第 1項第 6 款、臺西 鄉民

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6款辦理。 

            二、為鼓勵民眾與企業團體參與地方建設認養路燈維護

費，以減輕財政負擔，爰制定「雲林縣臺西鄉公有

路燈認養自治條例」。 

          辦法：「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認養自治條例」經貴會審

議通過後，函報雲林縣政府備查。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路燈認養自治條例(草案) 

         第一條：為鼓勵民眾及企業團體參與地方建設認養路燈電費

及維護費，使鄉內路燈得以永續照明，維護鄉民生

命財產安全，提昇鄉民生活品質，特訂定本自治條

例。 

         第二條：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雲林縣臺西鄉公所(以下

簡稱本所)。 

         第三條：認養方式及辦法如下： 

                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個人得填具申請書向本所  

申請 

                認養公有路燈，經審查同意後通知申請人繳納認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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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認養公有路燈以盞為單位，由認養者指定之，認養     

者未指定者，由本所代為指定。 

           公有路燈認養費用為每盞每年新臺幣壹仟元整，雙  

燈式路燈以二盞計算，認養者應一次繳清認養期間

費用，由本所開立收據予認養者收執。 

        第四條：本所得依認養者意願，於認養標的適當位置標示認 

養銘牌，以表彰其熱心公益之精神。 

           前項銘牌標示方式及規格，由本所定之。 

         第五條：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起施行。請審議。 

    林主席天祥：請公所業務單位針對提案，提出說明？ 

     丁課長偉鵬：大會主席、與會代表、鄉長、兩位秘書、與會同仁

大家好，針對這一件路燈認養自治條例的部份，我

們是參考其他鄉鎮去制定這個自治條例，有些比較

熱心公益的民眾跟企業可以有機會參與公共設施，

另一部份也可以減輕我們公所的財源負擔，以上部

份請大會能夠同意，以上報告。 

    林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針對「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認養自  

治條例」二讀，請踴躍提出意見。 

    趙代表育祥：主席、鄉長、兩位秘書、各課室主管跟同仁大家早，

針對第三條的部份，其實如果說我們有參考其它鄉

鄰近的，一般的話我們的認養經費就是我們到時候

認養經費進來由公所統籌收費入庫，會入我們公庫

繳納之後，一般都是會採籌措裝設新裝設的部份、

路燈或維護費的相關支應，可能在字眼上可以增加

把它納進去，在我們未來公所在應用上也比較好處

理，因為其它的鄉鎮沒有這個問題是因為他們沒有

六輕的補助案，那我們是因為我們公所有六輕補助

案，所以未來到底補助到什麼時候跟用我們鄉內的

預算，可能在審計那邊應該也會有相關，所以才會

提出這個問題，不然以往的話我們的預算就是直接

扣除，所以會提出自治條例的部份，應該是要相關

的把它納寫進去一點會比較好應用，我稍微看一下

其它的一般他們都是寫統籌收費入庫以後，已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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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方式統籌，路燈的裝設或增設及繳納費用，收

進來的費用處理方式，那再來繳納之後他們會提供

相關收據，有沒有一個依認養者所得稅法相關的繳

納扣除相關免除額之後，這個是不是要開收據，是

扣除在我們公所鄉內的費用還是怎麼樣，也要去做

一個確認，因為你不能說假設六輕補助給我們這個，

到時候我們還要收據給他，那我們又跟地方團體、

企業、個人收取這些費用之後，那報稅是不是會增

加我們的稅息負擔部份，這個是要討論，如果說有

規劃就直接按照這樣就是增設字眼然後繳納相關

費用統籌入款收據就好，清楚嗎？還是請主計主

任？ 

    洪主任嘉鳳：主席、各位代表好，關於開立收據的部份，是由我

們公所開立收據，那認養人他是可以憑著收據他依

照他自已在申報所得稅的時候，所得稅會有一個捐

贈，那我們開立的收據他就可以做為對政府機關的

捐贈，他就可以憑著這個捐贈去做所得稅扣抵，我

們開立的是我們公所開立給捐贈人收據，他是做為

捐贈人所得稅報稅的時候，它是可以做扣抵。 

    趙代表育祥：是可以扣抵嗎？ 

    洪主任嘉鳳：對，重點是它沒有限額。 

    趙代表育祥：所以沒有限定說上限，譬如說我是單一團體我捐十

萬元上限，現在一盞燈是壹仟，兩盞燈是兩仟，譬

如說我一個人的上限是十萬元，我超過十萬我就沒

辦法核還是我都是可以核的？ 

    洪主任嘉鳳：依照所得稅的規定，對政府機關的捐贈的話，他的

扣抵是沒有上限的，是對私人團體的部份扣抵是有

限制的。 

    趙代表育祥：因為字眼的部份你要在上面敘述，因為你既然編了

自治條例，因為你是主計，所以就是相關的也要依

據稅法的部份去做處理。 

    洪主任嘉鳳：我們開立的收據稅法的部份是國稅局那邊的，綜合

所得稅是國稅，所以是受國稅那邊的規定，因為有

時候是他的專法，那如果我們這邊規定的時候，稅

法有修正的話，那我們自治條例也是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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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代表育祥：因為我們到時候有相關的申請表格，表格上就會註

記在上面稅法什麼規定。 

    洪主任嘉鳳：那是不是請建設課，建設課開立收據的時候，我們

再做定型稿的時候再請業務單位設計一下說那捐

款的部份可以做所得稅的扣抵。 

    趙代表育祥：因為我們是第一次把自治條例放在做審議，所以剛

好在設立的時候，把這部份納進去，未來我們在公

所才有依據，也不會造成其它的困擾，那你們業務

單位跟執行單位都是比較好有一個依據，是提醒一

下我們單位裡面做備註。 

    洪主任嘉鳳：那我們再請建設課那邊再做設計。 

    趙代表育祥：因為你是主計你要跟他講，他才知道稅法規定是什

麼，好嗎？ 

    洪主任嘉鳳：好。 

    趙代表育祥：謝謝主任，感謝課長，謝謝大會主席。 

    林主席天祥：趙代表你稍等，你這明確的文字要在排在那一條，

你要講明他們才知道加。 

    趙代表育祥：建議在第三條內容內或者是增設在第四條，然後往

後退。 

    林主席天祥：業務單位在跟趙代表報告，問個詳細。 

    林秘書俊嵩：趙代表的意思就是要我們把你所提供的部份增加在

第五條，然後第五條第一項認養經費由本所統籌收

入入庫以納入預算方式統籌路燈維護裝設及繳納

電費，第二項繳納後由本所出具收據，供認養者依

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列報費用，或列舉扣除所得額減

免稅捐，我們就把它增設在第五條，然後原第五條

我們變更為第六條，第六條就是本自治條例自公布

日起施行，這樣，可以嗎？ 

    趙代表育祥：可以。 

    林主席天祥：趙代表提議，各位代表同仁有附議嗎？ 

    眾代表：附議。 

    林主席天祥：那我們就照案通過，還有其它意見沒？ 

                業務單位趙代表這個提議，你是有辦法配合嗎？ 

    丁課長偉鵬：可以。 

    林主席天祥：今天會議到這結束，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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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散會：民國 113 年 4月 12日上午 11 時 25分 

PS:以上議事錄紀載內容係依現場發言語(意)譯而成，若有爭議仍以現場錄音及當事人原意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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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8 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一、會次及時間：第 22屆第 8次臨時會第三次會議 

113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11時 00 分至 11 時 20 分 

二、地    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 ○1 林天祥○2 吳一平○3 吳花環○4 丁秋𡍼𡍼○5 趙育祥 

○6E

A吳俊德 A○7E

A林清鋒 A○8 E

A林敵虎 A○9 E

A戴勇男 A○10 E

A林勝山 

A○11E

A陳文求  詳如簽到表 

四、列席人員：臺西鄉公所 

鄉長李文來 秘書林彥志 建設課長丁偉鵬 民政課長

余偉立 社會課長黃美燕 農業課長林裕迪 財政課長

方明郎 人事主任賴妤珊 政風主任郭榮文 主計主任

呂美毅 幼兒園長林雅芬 清潔隊長姚憲文 殯葬宗教

管理所長吳曉菁 

五、主    席：林主席天祥 

六、紀    錄：臺西鄉民代表會組員：李明機  組員：王秀芳 

七、第三次會議：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8 次臨時會，時

間：113 年 4 月 15（星期一）第 3次會議，現在出

席人數，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林主席天祥：本會吳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公所林秘書、各課

室主管大家好，現在代表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會議開始，請秘書宣讀會議記錄。 

    林秘書俊嵩：本會林主席、吳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林秘書、

各課室主管大家好，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8 次臨時會，時間；113 年 4 月 12 日（星期

五）第 2次會議，議程：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有

路燈認養自治條例」乙案一讀及二讀會。 

    二讀會：趙育祥代表提議；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

認養自治條例原第五條：條號不變，條文內容修正

為： 

    認養經費由本所統籌收費入庫以納入預算方式統

籌路燈維護裝設及繳納電費。 

      繳納後由本所出具收據供認養者依所得稅法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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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列報費用或列舉扣除所得額減免稅捐。 

      原第五條：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起施行。條號修正

為第六條。以上報告。 

    林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針對秘書宣讀的會議記錄，有無意

見？哪沒有意見，繼續下一個議程。 

    林秘書俊嵩：審議第 1號議案，審議「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認  

養自治條例」乙案三讀，提案人：台西鄉公所。 

          類別：建設。 

          案由：茲提制定「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認養自治條例」

乙案，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7條第 1項第 6 款、臺西 鄉民

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6款辦理。 

            二、為鼓勵民眾與企業團體參與地方建設認養路燈維護

費，以減輕財政負擔，爰制定「雲林縣臺西鄉公有

路燈認養自治條例」。 

          辦法：「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認養自治條例」經貴會審

議通過後，函報雲林縣政府備查。 

    林秘書俊嵩：雲林縣臺西鄉路燈認養自治條例(草案) 

         第一條：為鼓勵民眾及企業團體參與地方建設認養路燈電費

及維護費，使鄉內路燈得以永續照明，維護鄉民生

命財產安全，提昇鄉民生活品質，特訂定本自治條

例。 

         第二條：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雲林縣臺西鄉公所(以下

簡稱本所)。 

         第三條：認養方式及辦法如下： 

                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個人得填具申請書向本所  

申請 

                認養公有路燈，經審查同意後通知申請人繳納認養

費用。 

                認養公有路燈以盞為單位，由認養者指定之，認養     

者未指定者，由本所代為指定。 

           公有路燈認養費用為每盞每年新臺幣壹仟元整，雙  

燈式路燈以二盞計算，認養者應一次繳清認養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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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由本所開立收據予認養者收執。 

        第四條：本所得依認養者意願，於認養標的適當位置標示認 

養銘牌，以表彰其熱心公益之精神。 

           前項銘牌標示方式及規格，由本所定之。 

         第五條：認養經費由本所統籌收費入庫以納入預算方式統籌

路燈維護裝設及繳納電費。 

                 繳納後由本所出具收據供認養者依所得稅法相關

規定列報費用或列舉扣除所得額減免稅捐。 

         第六條：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起施行。請審議。 

     林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針對，「雲林縣臺西鄉公有路燈認養

自治條例」乙案三讀，請踴躍提出意見。 

       林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哪無意見，本席宣讀「雲林縣臺西

鄉公有路燈認養自治條例」乙案，依照二讀會修正

內容，三讀審議通過，繼續議程。 

    林秘書俊嵩：臨時動議。 

    林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有任何意見？任何問題？請踴躍提

出。 

    林主席天祥：各位代表同仁哪無意見，本次會議到這結束。散會。 

 

 

 

 

 

 

 

 

 

 

 

 

 

 

 

八、散會：民國 113 年 4 月 15 日上午 11時 20分 
PS:以上議事錄紀載內容係依現場發言語(意)譯而成，若有爭議仍以現場錄音及當事人原意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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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會議決案諮議情形及結果  
議 決 案 別  

類

別  

編

號  
案 由  議 決  

諮 議 情 形

及 結 果  

雲 林 縣 

臺西鄉公所 

建

設 
1 

茲提制定「雲林縣臺西

鄉公有路燈認養自治

條例」乙案，請審議。 

一、原第五

條：條號不

變，條文內容

修正為： 

認養經費由

本所統籌收

費入庫以納

入預算方 

式統籌路燈

維護裝設及

繳納電費。 

繳納後由本

所出具收據

供認養者依

所得稅法 

相關規定列

報費用或列

舉扣除所得

額減免稅捐。 

二、原第五

條：本自治

條例自公布

日起施行。

條號修正為

第六條。 

三、本案，依

照二讀會修正

內容，三讀審

議 通 過 。 

主席報告並無

錯誤無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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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臺西鄉民代表會  

主 席： 林 天 祥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4 月 1 5 日 


